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105年度家庭暴力暨兒少保護知能專修研習班實施計畫
一、研習依據：本中心105年度研習行事曆辦理。

2、 研習目標：
(1) 提昇本市教育行政人員對兒少保護、辨識及通報作為之認知。
(2) 增進教育行政人員對兒少保護個案的輔導知能及因應作為。
3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。

四、研習對象：臺北市公、私立國中小校長、主任。
五、研習人數：每期各200人。
六、研習日期
(一)第1期：105年4月19日(星期二），下午13時30分至16時整。
(二)第2期：105年4月20日(星期三），下午13時30分至16時整。
七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5年4月12日(星期二)止。
八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老松國民小學(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)多功能階梯教室。
九、課程內容：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名稱
	課程講座

	第1期
4月19日

(星期二）
第2期

4月20日

(星期三）
	13:30-16:00
	1. 由兒少保護議題談高風險家庭關懷辨識與輔導機制-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家庭暴力防治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和目睹家庭暴力等。

2. 新修訂家暴防治法說明。
	陳主任淑娟
(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)


十、研習方式：講授、經驗分享及個案研討。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請於報名截止日前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線上報名，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完成薦派報名。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
(1) 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錄取，如報名踴躍而致額滿，本中心得提前截止報名。
(2) 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，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，以免影響課程進行。另本中心不接
     受「現場報名」，以免影響講義、餐食等行政作業，敬請配合。
(三) 交通資訊
 1捷運板南線：龍山寺站出口3→康定路→桂林路（大門）
 2公車：

  (1)老松國小站-218、302、628、673。
          (2)龍山寺站-11、201、205、229、231、233、234、242、264、310、49、527、
             601、62．
          (3)祖師廟站-11、205、229、231、234、242、310、601、62、624、628。
         3開車：開車者請停至西園路一段145號艋舺公園地下公有停車場。

十三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，請假時數超過研習總時數之五分之一者，不核予研習時數。研習結束後，本中心將彙整研習員請假紀錄函送至研習員所屬學校，依權責列入差假登記之參考。
十四、聯絡方式：吳麗琦組員，電話：2861-6942轉218
傳真：2861-6702，E-mail：lia2003lia@yahoo.com.tw
十五、研習經費：由本中心相關研習經費項下支應。
十六、本研習計畫陳奉中心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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